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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位于绵阳市南山路 4 号（A1 宗、A2 宗）的 

自有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该事项已披露情况 

2020 年 11 月 23 日，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以 6 票同意、0

票弃权、0票反对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利用自有土地开发房地产项

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美丰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美丰实业公司”）对位于绵阳市南山路 4 号（A1 宗、A2

宗）的公司自有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。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

年 11月 24日发布的《关于利用自有土地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50）。 

二、该事项进展情况 

近日，美丰实业公司收到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绵

阳市南山路 4 号（A1 宗、A2 宗）地块《规划审查意见书》。主

要内容为： 

同意该两宗地容积率≤2.0，其他规划要求（包括幼儿园、

广场在内的公服配套设施）按绵城规设[2013]342号规划条件中

A 地块相关规划要求执行；技术管理规定按 2016版执行。 

三、取得《规划审查意见书》对项目实施的影响 

 



  

（一）该《规划审查意见书》是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

该两宗地块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规划指标的确定，是地方行政主

管部门对上述地块房地产开发建设方案进行审定的依据。 

（二）该《规划审查意见书》明确的规划条件，是美丰实业

公司对绵阳市南山路 4 号（A1 宗、A2 宗）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

建设应当遵循的准则，也是该两宗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

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的编制依据。 

（三）《规划审查意见书》的取得，标志着美丰实业公司对

该两宗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。美丰实

业公司将按政务办事流程履行《修建性规划设计方案》报批程序，

获批后即申请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开展项目开发建设

相关工作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美丰实业公司对公司自有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事项，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--收入》相关规定，预计本年度不

会确认营业收入。 

（二）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三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

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二Ｏ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

 

 


